






寻财发〔2021〕9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赣州捷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赣州市寻乌县中山路海燕茶庄二、三楼
我局对你公司代理的寻乌县雪亮工程完善项目，寻乌县中医院手术室、ICU、检验科、输血科、制氧中心吸引呼叫系统等设备采购项目依法进行监督检查，认定存在违法行为，现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经审查，你公司代理的寻乌县雪亮工程完善项目（项目编号：GZJS2020-XW-G004），寻乌县中医院手术室、ICU、检验科、输血科、制氧中心吸引呼叫系统等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ZJS2020-XW-G005)，两个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均在1000万元以上，达到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标准，未按规定在国务院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八条及《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对于预算金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地方采购项目信息，中国政府采购网各地方分网应当通过数据接口同时推送至中央主网发布的规定。同时，这两个项目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都只有5人组成，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采购预算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应当为7人以上单数的规定。
二、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未依法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息”，第（五）款“未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我局对你公司作如下处罚：给予警告，同时责令在十五天内改正到位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处罚款6000元人民币。当事人应在本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将处罚款人民币6000元通过江西省非税收入征徼管理系统上缴国库。
三、权利告知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财政局或寻乌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寻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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